
武 汉大学学报 (社会科学版 ) 一九八七年第丑期

孟柯井田说及其柑关诸问题探源

李 则 鸣

在现存先秦文献中
,

对井田制描绘得有声有色
,

形式上也比较完整 的
,

唯有《孟 子 》
。

《孟子》一书
,

汉初即被列为
“

拟圣而作
”

的传记
,

其井 田说也就自然成了
“

不刊之论
” 。

故自汉

以下
,

凡言井田者
,

无不以《孟子》为宗
。

近世学者
,

对孟柯之言
,

或斥之为乌托邦
,

或仍奉之

为圭桌
,

特别是其中的公田
、

私田说
,

或比附为西欧的封建庄园制
,

或视作原始的
,

或
“

次生

的
”

村社土地所有制
。

其实
,

细考其源
,

则不过是历史的残影与孟柯时代矛盾的混合物
,

并不

是什么
“

三代
”

的制度
。

孟柯井田说及其相关诸问题的基本内容可概括如下
:

(一 ) 关于
“

三代
”

剥削方式与剥削率的问题
,

即所云
: “

夏后氏五十而贡
,

殷人七十而助
,

周人百亩而彻
” 、 “

其实皆什一也
”
① 的问题

。

(二 ) 关于井田的自然形象与社会经济结构形式的间题
,

即所云
: “

方里而井
,

井九百亩
,

其中为公田
,

八家皆私百亩
,

同养公田
; 公事毕

,

然后敢治私事
,

所以别野人也
”

② 的问题
。

〔三 ) 关于
“

国
”

与
“

野
”

的剥削形式的区别间题
,

即所云
: “

请野九一而助
,

.

国中什一使自

狱
”

③ 的问题
。

上述三个问题
,

古今聚讼纷纭
,

欲得梳理
,

必先弄清以下情况
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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孟柯谈到
“

夏贡
.

”

时
,

引龙子 日
: “ `

治地莫善子助
,

莫不善于贡
’ ,

贡者校数岁之中以为

常
,

乐岁
,

粒米狼决
,

多取之而不为虐
,

则寡取之 , 凶年
,

粪其田而不足
,

则必须盈焉
,

为

民父母
,

使民盼盼然
,

将终岁勤动
,

不得以养其父母
,

又称贷而益之
,

使老稚转乎沟壑
,

恶

在其为父母也 ? ”

④ 这段贬
“

贡
”

的议论
,

紧扣着孟柯时代鲍现实
, 一望而知其所贬的

“

贡
” ,

正

是战国时期流行之
“
贡

” ,

即郑玄注《匠人》所云
: ·

自怡其所受田
,

贡其税唇
,

之贡
,

实际 上是
“

王士
”

制崩坏后
,

国家向土地占有者征收的定额实物田税
,

与古代传说的
“

任士作贡
”
⑥

, “

各

以其所有
”

⑥的方贡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
。

关子这一点
,

前人即已察知
,

清代阎若瑰说

得比较明确
,

他说
: “

尤子所谓善不善者
,

乃战国诸侯之贡法
,

非夏后氏之贡法也
。 ”
⑦
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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孟柯引周《诗》
“

雨我公田
,

遂及我私
, ,

井以
“

惟助为有公田
”

作前提
,

推论出
“

虽周亦

助也
” ,

这种论证方法本身即说明孟柯对
“

周助
”

已经捉摸不定
, 别无确证

。

他在另一处所瑰西

周时
“

耕者之所获
,

一夫百亩 ; 百亩之粪
,

上农夫食九人
,

上次食八人
,

中食七人
,

中 次食

六人
, 、

下食五人
” ⑧ ,

也显然是把战国时期的情况
,

移作了西周的历史
。

《汉书
·

食货 志》 载

战国初魏国的情况是
“

一夫挟五 口
,

治田百亩
,

岁收亩一石半
,

为果百五十石
,

除十一之税

十五石
,

余百三十五石
,

食人月一石半
,

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
。 ”

按此标准计算
,

孟 坷 所 说
“

上农夫食九人
” ,

每年应食 1时石
,

加上什一税和其他开支
,

已远超战国初魏国的产量
,

这在

西周的生产力水平下是根本不可能达到的
,

孟柯去西周未远
,

对
“

周助
”

尚且不能确徽
,

至于
“
殷助

”

就更茫然了
,

难怪他也只敢说是
“

大略
” 。

值得注意的是孟柯是位政治家和思想家
,

并

不是一位历史学家
。

他为了政治的需要
,

并不是处处都尊重历史
。

如他明知孔子对齐桓普文



的择业有过肯定的评价
,

但因与他的 ”王称 ,主张相组峰妙 宁肯闭着眼睛一口咬定
“

夫子之 徒

无道桓文之事者
”

⑨
。

孟柯自称好辩
,
这正是战国时期辫士特有的气质

。
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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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谓
“

五十
” , “

七十
” , “

百亩
” “

皆什一也 ,之说
,

古今注家纹尽脑汁
,

作了种种 猜 侧

和补直够漏的工作
,

但终不能弥缝其说
。

如有的从构成亩积的丈尺大小去寻找答案
,

顾炎武

《 日知录》云
: “

三代取民之异在乎贡
、

助
、

彻
,

而不在乎五十
、

七十
、

百亩
,

’

其五十、 七十
、

百亩
,

特丈尺之不同
,

而 田未尝易也
,

故日
: `

其实皆什一也
, ” 。

考古资料证明
,

商周之 丈 尺

是电扭而长
,

而不是由长而短的
。

王国维《记现存历代尺度》云
: “

尝考古尺度之 制
,

由短 而

长
,

殆成定例
”

L
。

赵歧注《孟子》则直释
“

民耕五十亩
,
贡上五亩 , 耕七十亩者 , 以七 亩 助公

家
,
耕百亩者

,
.

彻取十亩以为赋
” 。

此注顾此失彼
,

挂一漏万
,
凑合了孟柯

“

皆什一
,

之说
,

又

违背了
“

校数岁之中以为常
”

与
“

同养公 田
”

之言
,

显属臆构` 近世有谓
“

五十
” 、 “

七十
”

乃俪家

习用之数
,

这种数字确实在《论语》特别是《孟子 》中最为常见
。

但值得注意的是
,

这些习用之

数皆有所指
。

有的指年令
,

有的指重量或容量
,

还有的指封疆大小
。

如《论语
,

先进》载冉求

日
: “

方六
、

七十 (里 )
,

如 (或 ) 五
、

六十 (里 )
,

求也为之
,

比及三年
,

可使足民
” 。

孟柯说
:

“

大国地方百里
” , “

次国地方七十里
” , “

小国地方五十里
” 。

井 田说是孟柯仁政学说的基础
, ’

他

常宣传
“

三代
” “

圣王
”

以仁政得天下
。

比如
,

他说
: “

以德行仁者王
,

王不待大
,

汤以七十里
,

文王以百里
”

0 ,
、
“

臣闻七十里为政于天下者
, 汤是也

”

@ 等等
。

据此
,

我疑
“

五十
” , “

七十万 ,

是指发祥地的封疆而言
,

即 夏 后氏曾在 50 里之国行
“

贡
”

法
,

汤曾在7 0里之国行
“

助
”

’

法
,

都

是薄赋仁政
,

以故得天下
。

后儒误封疆为份地
,

于是治丝而葬
,

终不得其解
。

也许有人会问
:

“

五十
” 、 “

七十
”

均未标昵计量单位
,

而
“

百亩而彻
”

之亩
,

自然是其共用的计量单位
二
其实

,

“

五十
” 、 “

七十
”

之计量单位
“

里
” ,

可以省略
,

煎引《论语
·

先进》所云
,

即其例证
。

孟柯唯独

具指
“

周人百亩而彻
” ,

乃 因彻法正盛行于春秋战国之际
,

孟柯当然很熟悉
。

至于
“

助勺
一

不论

是
“

殷助
”

还是
“

周助
” ,

对孟柯来说已是遥远的历史
。

所以
,

他用肯定的语气谈到
“
周人百亩两

彻
” ,

而用推理的方式来论证
“

周助
” 。

关于
“

恻法、古今多歧熟 汉镭或训
“

通
” ,

谓什一为天下之

通法
,

或训
“

取
” ,

谓彻取什* 之税
。 、

唐代的孔题达认为周制有贡有助O
。

今人金景芳先生说彻

法是贡
`

、 助兼行的
“

双轨制
” 。

其实
,

我们徽开一切腾侧之辞
,

对
“

彻
”

的诊释
,

唯一可据的史料

是辉烤译
·

颜渊篇晰记鲁哀公与有若一段对答之辞、 哀公问
: “

年饥
,

用不足
,

如之何?
” ,

有

若对日
:

一

哪盗彻乎 ?
” ,
日

: “

二
,

吾犹不星
,

乌言其彻? ” ;此中之
“

彻
” ,

只能解作一种税收专名
,

其数量少于什二
,

所以 把 它释为什一税之专各是合乎孟柯
“

其实皆什汽也
”

之言的
。 .

彻者
, :

彻也气 意即所谓
“

彻
”

乃是众所周知的通行税法
。 `百亩而彻

”

是按亩征收什一的田称
、

这是
“

王士
”

制崩坏以后的事
,

正是孟柯时代
“
天下之通法

” 。

这种 以什一为率的彻法
, 周代可能早

已行之
,

不过彻的计量单位在春秋战国以前
,

不可能是亩
,

而是较大的计量单位
。

.

如鲁
“

用田

赋
”

之前的
“

丘赋
” , “

丘赋
”

之前的
“

甸赋
”

之类
。

如此说能成立
,

则
“

彻田为粮
” 、 “

彻彼桑土
. 、

“

彻
:

申伯土田
”

等等
,

均可通释
,

不必拘泥于古训之半治
” 、 “

取
”

等因文而异的解释
。 ;

` 一定的土地制度是与一定的农耕执术水平和出地利用率相适应的
。 “

三代
”

农业 是 青

铜时代的招耕农业
,

实行
“
三年一换土易居

”

或
“

自爱其处
万
的休耕

、

轮耕制
,

拟诗》有
“

苗
” 、

“

新
” 、 “

舍
” , 《周礼》有莱田和

“

一易
” 、 “

再易
”

之地
。

然而
,

孟柯所设计的井田方案
,

不论是

公田
、

私田还是五亩之宅犷都是一饮性分配
,

永久市用
,

显然是以铁耕时代
“

探耕易褥
”

的精

耕农业为背景设计出来的
,

这正是孟柯所处时代的明显烙印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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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代的
“

国
” 、 “

野
”

与战国时期的
“
国

” 、

肾
”实同名而异物

,

无论在内容或 形式上都

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
。

古之
“

国
” ,

从地域范围言
,

包括都绒及 四部 ; 从居 民成 分言
,

为官



府
、

官营工商及士人集居之地
。

春秋初年
,

齐国管仲改革
, “

制国以为二十一乡
,

士乡十五
,

工商之乡六
”

⑧
,

即犹存古制
。

到了战国时期
,

出现了新的城乡对立的形式
,

即
“

国中
”

(城内)

除官府
、

官营手工业之外
,

还是私营行商坐贾和独立手工业者聚居之地
。 “

野
”
(城郊 )

,

则为

农业区
,

即孟柯所云
“

在国日市井之臣
,

在野日章莽之臣
,

皆谓庶人
”

L
。 “

耕者皆欲 耕于 王

之野
,

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
”

L
,

即藏于市的是商贾
,

耕于野的是农民
。

而古 之
“

国
” ,

则是

贵族军事
、

政治统治的中心
,

食官的工商是为贵族的直接消费服务的
,

即所谓
“

庶人工商各守

其业
,

以供其上
”

O
。

平民之间只是
“

抱布贾丝
”
L

, “

以其所有
,

易其所无
’

L 的直接交换
,

而

战国时
,

则普遍地出现了
`

乐观时变
” , “

人弃我取
,

人取我与
”
@

“

阁市利
”

L的私商
,

古之城

堡变成了商品交易的中心
,

如陶为
“
天下之中

,

诸侯 四通
,

货物所交易
” @

。

齐之临溜
,

春秋

初期还是士农工商四民
“

世守其业
” “

勿使杂处
找的自给 自足的

、

城乡不分的古城堡
,

到了战国

时便成了
“
甚富而实

”

的
“

七万户
”

L的大城市
。

孟柯所见之
“

国
” ,

就是这样的工商业兼政治
、

文化中心的城市
。

他主张的
“

国中什一使自赋
” ,

只能是工商税或城居土地占有者的田税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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夏
、

商
、

周三代土地
“

王有
”

制无疑是由原始村社土地公有制蜕变而来的
。

这种
“

王土
”

是以两种不同性质的形式进行分配的
,

一种是以封地的形式分给各级贵族
,

另一种是以份地

的形式分给纳军赋 (包括服兵役
、

摇役 ) 的族兵— 平民
。

平民的主要负担是军赋
,

因而军旅

组织与民户编制是紧密相结合的
。

这在《周礼》 中保留了完整的史料
,

且为甲骨文
、

金文的原

始记录所印证
。

如《周礼》中以
“

五家为比
”

或
“

五家为邻
”

作基数
,

以五的倍数递进的民户编制
,

与以
“

五人为伍
”

作基数
,

以五的 倍 数递进的军旅组织是完全相适应的
。

军旅编制恰与
“

凡起

徒役毋过家一人
”

O 之数相 吻 合
,

而《周礼》中的百家为
“

族
”

的民户编制与百人为
“

卒
”

的军旅

编制
,

也正与甲骨文和金文中以族为单位或以百人为基数的军旅编制L 若合符契
。

这种情况

也雄辩地说明古代的
“

井田
”

结构与孟柯所设计的机械的
“

井地
”

方案或《周礼》中后人翁入或纂

改的
“

九夫为井
”

说毫无共同之处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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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古农业部落生息于黄河冲积平原及河谷盆地
,

土质肥沃
、

松疏
,

但常有水害
,

先民

用就利避害的方法因地势作沟恤以疏导之
,

而耕地的划分也就自然与沟恤
、

道路
、

疆界三者

相结合
,

故田野中即呈现一种棋盘似的形象
。

据文献记载
, 周制 6尺为步

,

宽 1 步
,

长 10 0步

为亩
, 1 0。亩为 1 正方块

, 1亩则为长方条
,

即《诗》中所说的
“

长亩
”

L
。

这种长亩的安排
,

既

为适应地宜
,

也是当时的耕作技术和方法所决定的
。

古代以 来 耙 为 耕县
,

其方法如 《淮 南

子
、

缪称训》所说是
“

耕者 日以却
” ,

故耕地必相应地划为长条
,

所谓
“

井
” ,

仅取 田野中棋 盘

状的局部形象
。

甲骨文中所见的象形由字繁简不一
,

有 4 格
、

6格
、

8 格
, 9 格

、

12 格等形

状
,

去掉周围的疆界
,

便成若干
“

井
”
形

。

郑玄注《周礼
·

小司徒之职》云
: “

立其五沟五 涂 之

界
,

其制似井之字
,

因取名焉
。 ”

此释近之
。

孟柯的井田说即是依据田野
“
似井

”

的局部形象机

械地设想而来的
。

8
.

孟柯说
: “

诸侯耕助以供聚盛
” , “

椎助为有公田
” 。 “

助
”

字
, 《说文》引作

“

拗
” ,

训日
:

“

锄
、

措税也
,

从来
,

助声气 《说文》释
“

精
”

云 。 “

帝精千亩也
” ,

准此
。

孟柯所云
: “

公田
” 。

即是精田
。

孟柯释
“

助
”

(措 )云
: `
助浦 )者

,

藉也
” , 《说文》 : “

藉
,

祭藉也
” ,

则知措 田即是祭

田
。

按照宗法制度规定
,

只有各级宗子才能代表本宗祭祀祖先
,

故宗子才有祭田
。

天子是天

下之大宗
,

诸侯是一国之大宗
,

天子
、

诸侯的祭 田特称
“

精田
” , “

借夕字
,

甲骨文作
“

曹
” ,

象
“

踱来躬耕
” L ,

故
“

措田
”

即是天子
、

诸懊亲耕之祭田
。

孟柯又说
: “

卿以下必有圭田
,

圭田五

十亩
” ,

赵歧注云
: “

古者卿以下至于士
,

皆受圭田五十亩
,

所以共祭祀
,

主圭洁也
” 。

天子 祭

田千亩
,

诸侯百亩
,

卿以下至士 50 亩
,

甚合宗法等级的逻辑 ; “

惟士无 田则亦不祭
, 函

.

“
大夫



士宗庙之祭
,

有田则祭
,

无 田则荐
”
@

,

此所谓
“

无田
”

即无祭田
,

非宗子或失去宗子地 位 的

大失士当然无祭田
,

故只能
“

荐
”

而不能
“

祭
” 。

关于
“

箱 田
” ,

古今多歧说
,

但现存文献记载
,

无一处不是说的祭 田
,

如《国语
·

周语》
、

《 吕氏春秋
·

孟春纪 》
、

《礼记
·

祭统》等均有大同小异的记载
。

《祭统》云
: “

天子亲耕于南郊
,

以共齐 (染 )盛
” , “

诸侯耕于东郊
,

亦以共齐 (集 )盛
” ,

与孟柯所引
“

礼曰
”

雷同
。

天子
、

诸侯亲群粼白是原如长族
、

郁落传统匀格的不遗后原始氏族
、

部落首领是带头亲

耕的
,

到了文明社会便蜕变为一种另寓政治意义的宗教仪式
,

如《国语
·

周语》所载
: “

王耕一

拨
,

班三之
,

庶人终千亩
” 。

王侯从事的只是象征性的动作
,

真正劳动的是庶人
。

庶人或众人

都是与贵族有着宗族血缘关系的平民
。

他们的主要义务是纳军赋
,

包括服兵役
,

摇役
,

负担

车
、

马
、

甲
、

兵等装备和粮草L
,

因为他们是同宗共族的族兵
,

故有共耕
“

公田
” ,

以供祭祀

祖先和上帝聚盛的传统义务
。

孟柯所谓
: “

古者助 (糟 ) 而不税
”

即是依据庶人的传统 义 务立论

的
。 “

助 (措 ) 而不税
” ,

是春秋时期按亩征税 (如鲁之
“

初税亩
”

之类 )之前的事
,

按 亩 征 税 之

后
,

则是税而不助 (糟 ) 了
。

通过以上简要的探索
,

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
: 孟柯井田说是植根于战国时代现实矛盾的

土壤中
,

虚托
`兰代

”

平民的传统义务与往昔
“

王土
”

的分配原则
,

揉合制作而成的
。 `

从中既可

以了解到战国时期私土代替
“

王土
,
变革过程中出现的社会经济矛盾

,

又可窥见往昔
“

王土
”

制

历史的一些残影
,

只是这些历史的残影 已非历史的原貌
,

而是经过不柯
“
润泽

”

之后变了形的
。

因此
,

不加分析地信手拈来
,

去论证
“

三代
”

的历史
,

把它硬塞进酋欧历史的模型
,

当然是不科

李的
。

相反
,

`

不加分辨
,

简单地斥之为乌托邦
,

把孟柯的井田锐视作无源之水
,

无本之木
,

也是错误的
。

只有抓住历史与当时现实的联系
,

对其源流作综合的考寒
,

才能经渭分明
,

揭

示其历史的本来面貌
。

、

伙
了

注释
:

①②③④ 《孟子
·

滕文公上 》

⑤ 《尚书禹贡序》

⑧ 《周礼夏宫
·

职方氏》

⑦《皇清经解
·

因书释地三续 》
“

龙子 日节
”

条

⑧ 0 《孟子
.

万章下》

⑨L 《孟子
·

梁惠王上》

L 参考吴承洛《中国古代度量衡史》

心 《孟子
·

公孙丑上 》

O 《孟子
·

梁惠王下》
-

L 孙颖达
: 《诗正文》

,

见钱大听《潜研堂答问》

0 0 《国语
·

齐语》

L 《诗
·

魏风
。

亡 民》

L⑧ 《孟子
·

公孙丑下》

L@ 《史记
·

货植列传》

⑧ 《战国策
·

齐策》

⑧ 《周礼
·

小司徒之职 》

L 参考张政浪 《古代中国的十进制氏族组织》
,

L 《诗
·

小雅
·

甫 田》

L 《盐铁论
·

取下 》

O 《礼记
·

祭统》

⑧ ((4 七记
·

王制办

勿 见 《司马法》及《 尚书
.

费誓》
、

《左传》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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